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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卫生健康局规划科 2019年 4月

2019 年惠州市医疗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

情况简报

根据 2019 年全市医疗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年报数据，现将

有关情况分析如下：

一、卫生资源

全市卫生资源总量继续增加，医疗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一）医疗卫生机构数。

截止 2019 年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3013 个，其中：医院

78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879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53 个，

其他卫生机构 3 个。与上年相比，医疗卫生机构总量增加 249

个，增长 9.01%。其中：医院增加 2 个，基层医疗机构增加 258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减少 12 个。

注：根据《国家卫生计生统计调查制度》，“医院”不含妇幼保健院和专科疾病防治院；妇

幼保健院和专科疾病防治院纳入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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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19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数

医院：截止 2019 年底，全市三级医院、妇幼保健院、专科

疾病防治院 14 个,其中三甲医疗机构 4 个。全市医院中，三级

12 个、二级医院 24 个、一级医院 12 个、30 家尚未定级；按经

济类型分，公立医院 26 个、民营医院 52 个。与上年相比，医

院总量增加 2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院 69 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84

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7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57 个），

门诊部 302 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1129 个、村卫生室 1295

个。与上年相比，基层医疗机构增加 258 个，其中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增加 4 个，门诊部增加 89 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增加

163 个，卫生院减少 1 个，村卫生室增加 3 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妇幼保健机构 7 个、专科疾病防治机

构 10 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6 个、卫生监督机构 5 个，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 18 个。与上年相比，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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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1 个，妇幼保健机构、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和

卫生监督机构保持稳定。

（二）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截止 2019 年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21852 张,其

中:医院 16354 张（其中民营医院 4257 张）,妇幼保健机构 1333

张，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254 张，卫生院 3192 张，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 719 张。与上年相比，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 400 张，

增长 1.86%。

图 2 2014-2019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019 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 4.48 张，比 2018 年增

加 0.04 张。

（三）在岗职工数。

截止 2019 年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 43040 人，其

中：卫生技术人员 36112 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767 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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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1537 人、工勤技能人员 3576 人、其他技术人员 1815 人。

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 13992 人，注册护士 15969

人，医护比为 1:1.14。与上年相比，在岗职工增加 1641 人，增

长 3.96%，其中：执业(助理)医师增加 653 人，增长 4.90%；注

册护士增加 515 人增长 3.33%。

图 3 2014-2019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数

按机构类别分：全市医院在岗职工 21607人（其中民营医院

4862人），比上年增长 3.1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6470人，比

上年增长 6.70%；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4939人，比上年降低 1.08%。

按执业类别分：医师中，临床类、中医类、口腔类、公卫类

分别占总量的 73.20%、14.72%、8.82%、3.27%。全科医师 1607

人，较上年增长 15.78%。（注：2019 年全科医生口径：“取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

证书人数”+“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人数”+“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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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口指标：2019 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87 人，注册护士 3.27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0.11人、0.07人；

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师 3.29人，比上年增加 0.42人。

图 4 2014-2019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卫生人员数

学历职称：截止 2019年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中，

高级职称 2814人，本科及以上学历 11719人，分别较上年增长

5.39%、10.11%。卫生技术人员中，高级以上职称人数 2696人，

占比 7.34%，较上年提高 0.14个百分点；本科以上学历人数 10403

人，占比 28.32%，较上年提高 1.61个百分点。

（四）设备及房屋建筑面积。

截止 2019年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拥有万元以上设备台数

达 26712 台，比上年增加 2584 台，增长 10.71%，其中：10-49

万设备 5381台、50-99万设备 943台、100万及以上设备 85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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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房屋建筑面积达 252.58万平方米，平均

每家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

18785.14、5999.38、3655.67平方米。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基础设施建设达标率分别为 100%(与上年持平)。

二、医疗服务

2019 年全市医疗机构服务量持续增长。

（一）医疗服务量

诊疗量：2019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4918.44

万人次，其中：医院 1649.73万人次，卫生院 595.05万人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405.11万人次，村卫生室 843.04万人次，门

诊部 259.17万人次，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856.82万人次。与上

年相比，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增加 266.64万人次，增长

5.73% 。

住院量：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次达 66.56万人次，其中：

医院 52.49万人次，卫生院 5.70万人次，妇幼保健院 7.76万人

次。与上年相比，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次增加 3.73万人次，

增长 5.93%。

手术量：全市医疗机构住院病人手术人次数达 32.90 万人

次，其中：医院 26.82 万人次，妇幼保健院 6.08 万人次。与上

年相比，全市医疗机构的手术人次增加 4.24 万人次，增长

14.81%。在病案首页手术人次中，全市三四级手术占比 43.0%，

其中三级医疗机构 35.80%。

民营医院：2019年全市民营医院诊疗人次 268.3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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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 8.02万人次，手术人次达 2.24万人次，分别占医院总量的

16.27%、15.29%、8.37%。与上年相比，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增长

12.62%，出院人次增长 8.03%，手术人次增长 26.67%。

基层医疗机构：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 2959.19 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40%；基层门诊量占比 60.17%，较去年

同期下降 1.35个百分点。按机构类别分，全市卫生院门诊量增

长 9.11%，占比下降 0.37个百分点；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门诊量增长 9.63%，占比提高 0.29 个百分点；门诊部（所）门

诊量增长 3.51%，占比下降 0.49 个百分点；村卫生室门诊量减

少 2.95%，占比下降 1.53个百分点。

基层医疗机构出院人次 62704 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

3.41%，基层住院量占比 9.42%，较去年下降 0.9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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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4-2019年全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量

可比机构：按 2018、2019年可比机构分析：2019年平均每

家医院诊疗人次 21.15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7.12%，其中三级医

院 101.31 万人次，增长 4.11%，二级医院 14.40 万人次，增长

7.09%，县人民医院 98.70万人次，增长 4.17%；平均每家乡镇

卫生院 8.62万人次，较上年减少 10.69%；平均每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12.43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6.19%。

平均每家医院出院人次 6730人次，较上年增长 5.12%，其

中三级医院 3.52万人次，增长 2.71%，二级医院 3617人次，减

少 3.37%，县人民医院 3.53万人次，增长 5.26%。

2018、2019 年平均每家医疗机构（可比机构）医疗服务量

机构类别
机构数

（个）

诊疗人次（人次） 出院人次

2018年 2019年 增长（％） 2018年 2019年 增长（％）

医院 78 197441 211504 7.12 6402 6730 5.12

三级医院 12 973107 1013135 4.11 34240 35169 2.71

二级医院 24 134506 144038 7.09 3743 3617 -3.37

县人民医院 3 947527 987048 4.17 33523 35285 5.26

乡镇卫生院 69 77909 86239 10.69 814 827 1.6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7 117065 124312 6.19 211 209 -0.95

注：可比机构指排除了机构变动情况，两年间可以进行对比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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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服务分布

按隶属关系分，2019年省部属、市属、县（区）属及以下

医疗机构（含民营医院、基层医疗等机构）总诊疗人次分别为

0.9万、627.2万、622.6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 0.02%、12.75%、

87.23%（2018年分别占 0.02%、12.25%、87.73%）；出院人次

分别为 288、191053、474267人次，分别占 0.04%、28.7%、71.25%

（2018年分别占 0.05%、27.25%、72.70%）。

全市 3个县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1717.5万人次、出院人次

22.13 万人次，分别占全市 34.92%、33.25%。与去年相比，门

诊、住院总量分别年增长 1.84%、3.52%，占比略有下降。

（二）医疗服务效率

2019年，全市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 68.94%，其中：医院病

床使用率 79.31%（三级医院 89.96%、二级医院 62.35%），乡

镇卫生院 31.5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81%。与上年相比，医

疗机构病床使用率增加 0.99个百分点，其中：医院增加 0.91个

百分点（三级医院减少 1.73个百分点，二级医院增加 3.70个百

分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降 0.9个百分点，乡镇卫生院增加

1.04个百分点。

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 8.5日，与上年持平。其

中：医院 9.4日、乡镇卫生院 5.6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5日。

（三）医师工作负荷

2019年，全市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10.53人次，日均担

负住院 2.04个床日；乡镇卫生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12.94人次，



- 10 -

日均担负住院 0.55个床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日均担负诊

疗 16.74人次，日均担负住院 0.11个床日。与上年相比，医院、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工作负荷均有所提高。

图 6 2014-2019年医院医师工作负荷

三、收支与费用

2019年，全市医疗机构收入总量增加，药占比降低，技术

劳务收入占比提高。

（一）收入支出

2019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 159.4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5.74%。其中医疗收入 123.60 亿元，财政补助收入 28.21 亿

元，分别占 77.50%、17.69%。与上年相比，医疗收入占比下降

0.31 个百分点，财政补助收入比重下降 0.26 个百分点。

2019 年公立医院医疗收入 829.74 万元，涨幅 15.54%，其

中中药品收入占 28.51%、耗材收入占 12.49%、检查化验收入占

29.49%，技术劳务部分（护理、手术、治疗等）收入占 27.93%。

与 2018 年相比，药占比下降 0.62 个百分点，耗材占比下降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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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检查化验占比下降 0.26 个百分点，技术性劳务占比

提高 0.77 个百分点。

图 7 2018-2019年公立医院医疗收入构成（%）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 1510547.7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支出占比 42.63%，比上年（39.85%）提高 2.78 个百分点；全市

医院总支出 1025961.9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 407400.7 万元，

占比 39.7%，比上年（36.7%）提高 3 个百分点。

（二）医疗费用

1．医院门诊和住院费用。2019 年，全市医院次均门诊费用、

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为 247.18 元、10696.85 元，分别较上年上涨

4.41%和 6.08%，其中：公立医院次均门诊、次均住院费用分别

为 240.5 元、11107.56 元，分别较上年上涨 5.7%和 6.28%。2019

年，公立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涨幅较上年下降 0.41 个百分点，次

均住院费用涨幅较上年增加 3.9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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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3-2019年全市医院次均门诊和住院费用

2．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费用。2019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次均门诊费用 85.44元，较上年上涨 7.44%；次均住院费用

2581.26元，较上年下降 17.01%。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次

均住院费用分别为 75.82 元、3346.89 元，较上年上涨 7.23%、

14.78%。

（a）次均门诊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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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次均住院医疗费用

图 9 2013-2019年全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费用（元）



- 14 -

指标统计口径：

（1）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其他机构。2013 年起，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纳入医疗卫生

机构统计。

（2）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办的医院（含政府办医

院）。

（3）民营医院：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医院，包括联营、股份合

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

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

（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

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

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卫生部门主管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

（6）在岗职工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其他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职工数统计，包括在

编、合同制、返聘和临聘半年以上人员。

（7）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

技师（士）、卫生监督员（含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员证书的人

数）、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8）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

数和每万人口全科医师数按常住人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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